
附件

广州市社工服务站（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项目评估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广州市社工服务站（家庭综合服务中心）

项目（以下简称“社工站项目”）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根据《广州市社会工作服务条例》《广州市社工服务站（家庭

综合服务中心）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评估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社工站项目是指本市各镇（街）社

工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项

目。

社工站项目的购买方是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服务

承接方是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监督方是市、区民政部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镇（街）社工站项

目的评估工作。

第四条 社工站项目评估应当遵循全面、客观、科学的原

则，确保评估公正、公平、公开。

第二章 评估主体

第五条 社工站项目评估主体包括第三方评估机构、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民政部门。

第六条 第三方评估机构负责专业评估、财务评估工作，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购买方评估工作、区民政部门

负责监督方评估工作。

第七条 区民政部门应当依照《广州市社工服务站（家庭

综合服务中心）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并按照下列条件，确定承接专业评估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一）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的社会组织。

（二）拥有一支资深的、相对固定的社会工作评估专家团

队。

（三）其他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的条件。

第八条 区民政部门应当依照《广州市社工服务站（家庭综

合服务中心）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并

按照下列条件，确定承接财务评估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

（二）熟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掌握政府购买社会

服务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三）拥有一支稳定且素质良好的财务评估专家团队。

（四）其他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规定的条件。

第九条 与被评估的社工站承接机构及其人员存在利害关

系，可能影响评估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参与第



三方评估工作。

第三章 评估内容、流程及方法

第十条 社工站项目评估内容包括项目管理、服务绩效、

经费使用等。每个服务年度应当对社工站项目进行中期、末期

两次评估，中期进行专业服务评估（含购买方、监督方评估），

末期进行专业服务评估和财务评估。各区财务管理另有规定的，

可根据相关规定开展中期财务评估。

第十一条 评估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一）制定评估计划。区民政部门会同第三方评估机构根

据社工站项目合同期限确定项目评估时间，制定好评估计划。

（二）开展项目评估。区民政部门应当根据评估计划及时

做好评估的组织实施工作。

（三）出具评估报告。第三方评估机构应当在评估工作结

束后 10个工作日内，向服务购买方、业务指导方及服务承接方

各出具一份评估报告，提出项目年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四）公示评估报告。区民政部门确认评估报告后，由各

镇（街）对辖区内社工服务站的评估报告进行公示，公示期不

少于 7个工作日。

（五）受理评估投诉。公示期间，如收到对评估报告的质

疑或投诉，应当及时对评估结果进行复核，并确定最终评估结

果，同时将有关处理情况报市民政部门。

（六）报告评估情况。第三方评估机构应当认真梳理总结

辖区内社工站项目在服务提供、运营管理及资金使用等方面的



情况，客观反映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建议，形成综合

评估情况报告报送区民政部门存档。各区民政部门应当于每年

11月 30日前，将年度社工站项目评估工作情况汇总报送市民

政部门存档。

第十二条 社工站项目评估主要采取资料分析、问卷调查、

电访面谈、实地察看等方式、方法进行。被评估项目方应积极

配合，及时提供真实、准确、可靠的相关佐证资料。

第四章 评估结果及应用

第十三条 社工站项目评估分值由三方评估分数的总和确

定。其中，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分值占比 70％、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评估分值占比 20％、区民政局评估分值占比 10％。

第十四条 评估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

等级。评估分值 90分以上为优秀，80分至 90分（不含 90分）

为良好，60分至 80分（不含 80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不含

60分）为不合格。

第十五条 评估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评估结果定为

不合格：

（一）违反《广州市社工服务站（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管

理办法》有关规定或合同要求的；

（二）限期内整改不及时、不到位的；

（三）财务评估结果为不合格的；



（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其他情形，情节严

重的。

第十六条 社工站项目评估结果作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后

续参与运营社工站项目的重要依据。

（一）经评估合格及以上等级的，服务周期内可以继续承

接社工站项目；

（二）评估意见认为可以整改合格的，承接机构应根据评

估意见进行整改；经重新评估合格后，可以继续承接社工站项

目；

（三）经评估不合格的，服务周期内应终止社工站项目合

同，并按照政府购买服务合同的有关约定承担相应责任。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七条 区民政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其

有关工作人员在评估工作中不履行监管职责或者监管不力，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其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有关规

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八条 社工站项目承接机构及其有关工作人员在评估

过程中弄虚作假、串通作弊，致使评估情况失实的，由区民政

部门及时上报市民政部门，取消其承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的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 第三方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和评估专家未按

照本办法规定的评估程序、内容开展评估的，或者在评估过程



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弄虚作假的，以及违反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的，由区民政部门及时上报市民政部门，

取消其承接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评估的资格。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5年。


